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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股东大会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

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八、其他承诺事项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燕麦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其主营业务与本公司

不存在相同或类似的情形，未从事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

争。

为了避免未来与发行人之间发生同业竞争，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签署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１

、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其本人未以任何形式在中国境内外投资（含设立、并

购等，不含购买上市公司股票，下同）与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有相同或类似主

营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未以任何形式在中国境内外自营或为他

人经营与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相同或类似的主营业务。

２

、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其本人将不以任何形式在中国境内外投资与发

行人或其下属企业有相同或类似主营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不以

任何形式在中国境内外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相同或类似

的主营业务，以避免对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的业务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３

、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其本人承诺若其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

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存在竞争或可能发生竞争， 则将立即通知发行人并将该

等商业机会无偿让予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 并按照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能够

接受的合理条款和条件尽力促成该等业务机会。

４

、如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及业务范围，其本人将不与

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拓展的产品、业务相竞争。

５

、如其本人及其本人以任何形式投资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有任

何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发生， 其本人将赔偿因此给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造成

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６

、其本人承诺不会利用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地位损害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和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７

、上述各项承诺于其本人作为发行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作为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如其本人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

行人带来任何损失，均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持有发行人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出

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１

、截至该承诺函出具之日，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

之间不存在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２

、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或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控制的企业（包括现有的

以及其后可能设立的控股企业，下同）将尽量避免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发生

关联交易。 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不利用其在发行人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关联

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３

、 如果将来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不可避免的与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或

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任何关联交易，则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承诺将促使上述交易按照公平合理和正常商业交易的条件进行， 其本公

司

／

本企业

／

本人或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要求或接受发

行人或其下属企业给予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或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任何一项违背市场公平交易原则的交易条款或条件。

４

、该承诺将持续有效，直至其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不再作为发行人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不再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于员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相关事项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谢庆奎、胡日红、谢俐伶、谢金菱及李骥针对发行人存

在未给部分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情况而存在需要补缴的风险，

承诺如下：

如因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前未及时、 足额为其员工缴

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事项而受到任何追缴、补缴、处罚或损失，其本人将全

额承担该等追缴、补缴、处罚或损失并承担连带责任，以确保发行人不会因此

遭受任何损失； 其将在公司员工提出补缴要求或被主管部门要求补缴后

３０

日

内进行补缴。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

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９４０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向符合条件的网上投资者发行，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价格为

３６．６６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９

］

３４４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西麦食品”，股票代码“

００２９５６

”。 本次公开发

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３

、股票简称：西麦食品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９５６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 网上发

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进行老

股转让。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

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的相关内容。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的

２

，

０００

万股新股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占发行后股

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的股

份

桂林西麦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８８．１６６ ２１．１０２１％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Ｂｌａｃｋ Ｒｉｖｅｒ Ｆｏｏｄ ２ Ｐｔｅ． Ｌｔｄ １

，

１５４．８８０ １４．４３６０％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广西贺州世家投资有限公司

９９６．０６０ １２．４５０８％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Ｓｅａｍｉｌ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Ｇｒｏｕｐ

（

Ａｕｓｔ．

）

Ｐｔｙ． Ｌｔｄ ９９０．７５０ １２．３８４４％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Ｃａｓｓｉａ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８５．１２０ ３．５６４０％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谢俐伶（英文名：

ＸＩＥ ＬＩＮＩＮＧ

）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０５１７％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谢玉菱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０５１７％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李骥（英文名：

ＬＩ ＪＩ

）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０５１７％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谢世谊

１６１．２５６ ２．０５１７％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隆化县铜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１８８．７０６ ２．３５８８％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桂林北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２１．４６８ ０．２６８４％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桂林中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１３．４１０ ０．１６７６％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桂林好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１６．４１６ ０．２０５２％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小计

６

，

０００ ７５％ －

首次公

开发行

新股

网上发行股份

２

，

０００ ２５％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小计

２

，

０００ ２５％ －

合计

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ＩＬＩＮ ＳＥＡＭＩＬＤ ＦＯＯＤ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前）；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发行

后）

法定代表人：谢庆奎

公司住所：桂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九号小区

经营范围：燕麦食品、固体饮料、罐头饮料的开发、生产、经营（凭有效许可

证核定的项目经营），食品生产技术研发及咨询；企业管理、企业信息化管理咨

询服务；销售预包装食品。

主营业务：燕麦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

业为“制造业”中的“食品制造业”（代码

Ｃ１４

）。

电话号码：

０７７３－５８１８６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７７３－５８１８６２４

电子信箱：

ｘｉｍａｉ＠ｓｅａｍｉｌｄ．ｃｏｍ．ｃｎ

董事会秘书：谢金菱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如

下：

姓名 公司职务 任职期限

谢庆奎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谢金菱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Ｌｉｎ Ｔａｉ－ｃｈｕａｎ

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杨才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姜晏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隗华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王桂英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朱索 监事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廖丽丽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孙红艳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张志雄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股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

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职务及亲属关系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方式

谢庆奎 董事长、总经理

２

，

１８８．９５ ２７．３６１８％

间接持股

谢金菱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谢庆奎之女

１５．０２ ０．１８７７％

间接持股

谢俐伶（英文名：

ＸＩＥ ＬＩＮＩＮＧ

） 谢庆奎之女

６５６．６３ ８．２０７９％

直接及间接持股

谢玉菱 谢庆奎之女

１６１．２６ ２．０１５７％

直接持股

谢世谊 谢庆奎之子

１６１．２６ ２．０１５７％

直接持股

李骥（英文名：

ＬＩ ＪＩ

） 谢金菱配偶

６５６．６３ ８．２０７９％

直接及间接持股

胡日红 谢庆奎配偶

６３６．４５ ７．９５５６％

间接持股

谢淑琴 谢庆奎妹妹

０．７５ ０．００９４％

间接持股

隗华 监事会主席

０．２５ ０．００３１％

间接持股

廖丽丽 副总经理

３．００ ０．０３７５％

间接持股

孙红艳 副总经理

５．００ ０．０６２６％

间接持股

张志雄 财务总监

１．００ ０．０１２５％

间接持股

罗宝剑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０ ０．０１２５％

间接持股

陈秋桂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５１ ０．０３１４％

间接持股

合计

４

，

４８９．７１ ５６．１２１３％ －

注：

①ＢＲＦ

持有

１１５４．８８

万股发行人的股份；

Ｂｌａｃｋ Ｒｉｖｅｒ Ｆｏｏｄ Ｆｕｎｄ ２ ＬＰ

持有

ＢＲＦ １００％

的股权； 公司董事

Ｌｉｎ Ｔａｉ－ｃｈｕａｎ

享有

Ｂｌａｃｋ Ｒｉｖｅｒ Ｆｏｏｄ Ｆｕｎｄ

２ ＬＰ ０．０５％

的投资收益；

②

独立董事杨才和姜晏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情况。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无单一持股

５０％

以上的控股股东。 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谢庆奎、胡日红、谢俐伶、谢金菱及李骥。

其中：（

１

）谢庆奎持有桂林阳光

８０％

的股权，桂林阳光持有发行人

２１．１０２１％

的股份；持有贺州世家

７０％

的股权，贺州世家持有发行人

１２．４５０８％

的股份；同时

持有隆化铜麦

７４．８１％

的出资份额并担任隆化铜麦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隆化铜

麦持有发行人

２．３５８８％

的股份。谢庆奎通过桂林阳光、贺州世家、隆化铜麦三家

公司合计控制公司

３５．９１１７％

的股份。 （

２

）胡日红与谢庆奎为夫妻关系；胡日红

持有桂林阳光

２０％

的股权，桂林阳光持有发行人

２１．１０２１％

的股份；持有贺州世

家

３０％

的股权，贺州世家持有发行人

１２．４５０８％

的股份。（

３

）谢俐伶与谢庆奎为父

女关系，谢俐伶直接持有发行人

２．０１５７％

的股份，并持有澳洲西麦

５０％

的股权，

澳洲西麦持有发行人

１２．３８４４％

的股份。 （

４

）谢金菱与谢庆奎也为父女关系，谢

金菱持有隆化铜麦

７．９６％

的出资份额，隆化铜麦持有发行人

２．３５８８％

的股份，谢

金菱同时担任发行人的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

５

）李骥与谢金菱为夫

妻关系，李骥直接持有发行人

２．０１５７％

的股份，并持有澳洲西麦

５０％

的股权，澳

洲西麦持有发行人

１２．３８４４％

的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庆奎、胡日红、谢俐伶、谢金菱及李骥基本情况介绍如

下：

（

１

）谢庆奎，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男， 身份证号：

４５２４２７１９５１

＊＊＊＊＊＊

，住所：广西桂林市七星区

＊＊＊＊

。 初中学历。

（

２

）胡日红，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女，身份证号：

４５２４２７１９５３

＊＊＊＊＊＊＊＊

，住所：广西桂林市七星区

＊＊＊＊

。 初中学历。

（

３

）谢俐伶，澳大利亚籍，英文名

ＸＩＥ ＬＩＬＩＮＧ

，女，护照号码：

Ｎ８４６＊＊＊＊

，

住所：

＊＊＊＊ Ｇｌｅｎ Ｉｒｉｓ Ｖｉｃ ３１４６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４

）谢金菱，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女，身份证号：

４５２４２６１９７７

＊＊＊＊＊＊＊＊

，住所：广西桂林市七星区

＊＊＊＊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５

）李骥，澳大利亚籍，英文名

ＬＩ ＪＩ

，男，护照号码：

ＰＢ１０＊＊＊＊

；住所：

＊＊＊＊ Ｂｕｒｗｏｏｄ Ｖｉｃ ３１２５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博士研究生学历。

另谢世谊与谢庆奎为父子关系， 谢世谊直接持有发行人

２．０１５７％

的股份；

谢玉菱与谢庆奎为父女关系，谢玉菱直接持有发行人

２．０１５７％

的股份。 谢世谊

和谢玉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庆奎、胡日红、谢俐伶、谢金菱及李骥的一致行

动人。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除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外，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桂林西麦阳光投资有限公司、广西贺州世家投资有限

公司、 隆化县铜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Ｓｅａｍｉｌ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Ｇｒｏｕｐ

（

Ａｕｓｔ．

）

Ｐｔｙ． Ｌｔｄ

、桂林奎信投资有限公司、南京贤善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益善

（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西麦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ＬＪＪ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ｔｙ Ｌｔｄ

、

Ｓｅａｍｉｌ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Ｐｔｙ Ｌｔｄ

、

ＢＬＪＪ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具体情

况列示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

１

桂林西麦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谢庆奎持股

８０％

、胡日红持股

２０％

投资管理（许可审批项目除

外）；投资咨询（证券、期货咨

询除外）；实业投资。

２

广西贺州世家投资有限公司

谢庆奎持股

７０％

、胡日红持股

３０％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

资。

３

隆化县铜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谢庆奎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持股

７４．８１％

、谢金菱持股

７．９６％

员工持股平台，仅投资并持

有发行人股份

４

Ｓｅａｍｉｌ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Ｇｒｏｕｐ

（

Ａｕｓｔ．

）

Ｐｔｙ． Ｌｔｄ

谢俐伶持股

５０％

、李骥持股

５０％

仅投资并持有发行人股份，

未对外实际开展经营业务

５

桂林奎信投资有限公司 谢庆奎持股

９０％

、胡日红持股

１０％

投资管理

６

南京贤善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贺州世家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

１００％

无实际经营业务

７

益善（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谢金菱持股

９０％

无实际经营业务

８

西麦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李骥持股

１００％

无实际经营业务

９ ＬＪＪ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ｔｙ Ｌｔｄ

谢俐伶持股

１００％

顾问咨询

１０

Ｓｅａｍｉｌ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Ｐｔｙ Ｌｔｄ

谢俐伶持股

１００％

无实际经营业务

１１ ＢＬＪＪ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Ｐｔｙ Ｌｔｄ

谢俐伶持股

１００％

无实际经营业务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投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除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及上述列示的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外，实际控制人其他投资情况包括：北京凯兴财达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和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Ｇｒｏｕｐ Ｐｔｙ Ｌｔｄ

。 具体情

况列示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实际控制人投资情况 主营业务

１

北京凯兴财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胡日红持股

３％

投资与资产管理

２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Ｇｒｏｕｐ Ｐｔｙ Ｌｔｄ

谢俐伶持股

５０％

无实际经营业务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的股东总数为

３９

，

９９５

人， 前十名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桂林西麦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８１

，

６６０．００ ２１．１０％

２ Ｂｌａｃｋ Ｒｉｖｅｒ Ｆｏｏｄ ２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１

，

５４８

，

８００．００ １４．４４％

３

广西贺州世家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９６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２．４５％

４ Ｓｅａｍｉｌ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Ｇｒｏｕｐ

（

Ａｕｓｔ．

）

Ｐｔｙ． Ｌｔｄ ９

，

９０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３８％

５ Ｃａｓｓｉａ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

８５１

，

２００．００ ３．５６％

６

隆化县铜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１

，

８８７

，

０６０．００ ２．３６％

７

李骥（英文名：

ＬＩ ＪＩ

）

１

，

６１２

，

５６０．００ ２．０２％

８

谢俐伶（英文名：

ＸＩＥ ＬＩＮＩＮＧ

）

１

，

６１２

，

５６０．００ ２．０２％

９

谢世谊

１

，

６１２

，

５６０．００ ２．０２％

１０

谢玉菱

１

，

６１２

，

５６０．００ ２．０２％

合计

５９

，

４８７

，

０６０．００ ７４．３６％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进行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６．６６

元

／

股，对应的发行市盈率情况为：

１

、

１７．２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

、

２２．９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

式。

本次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４８９

，

２６４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１２６

，

７００

，

０８３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５３

，

４００

，

１６７

个，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７８５３０９２％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３３５．００４１８

倍。 本

次发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１９

，

９１５

，

１８１

股， 缴款认购金额为

７３０

，

０９０

，

５３５．４６

元，放弃认购

８４

，

８１９

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

金额为

３

，

１０９

，

４６４．５４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４２％

。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１

、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３

，

３２０．００

万元。

２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对发行人募集

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ＺＡ１５０１３

号”

《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７

，

２５６．２５

万元，包括：（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５

，

０４９．４０

万

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８８６．７９

万元；（

３

）律师费用

８３４．９１

万元；（

４

）用于本次发

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３９．６２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

４５．５３

万元。 以上费用均为不含

税金额。

每股新股发行费用：

３．６３

元

／

股（每股新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

行新股股数）

六、新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共募集资金

７３

，

３２０．００

万元，扣除公司需承担的

７

，

２５６．２５

万元（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６

，

０６３．７５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１４．７９

元

／

股（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１．５９４６

元

／

股 （按照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财务数据，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

行了审计，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ＺＡ１００９３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

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内容。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情况和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

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中进行披露。其中，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季度财务报表

及财务报表附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审阅

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ＺＡ１４３５３

号），上述审阅报告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

日在

巨潮资讯网的文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附录（一）》中予以披

露。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至本上市公告

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霍达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保荐代表人 吴宏兴、许阳

项目协办人 黄荣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

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如下：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同意担任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 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上接

A3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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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9年4月30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被动减持/冻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由于工作疏忽未发现股东

提供的相关信息中“减持均价”及有关计算比例存在偏差，现经向股东确认并根据股东发来的更正告知

函对前述信息予以更正披露如下：

更正前：

“……

一、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情况

1、本次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飞马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2019.2.28-4.26 3.69 3,090,520 0.17%

合 计 ——— ——— 3,090,520 0.17%

2019年2月28日-� 4月26日，因融资融券业务（飞马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从普通证券账

户转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以下简称“信用担保账户” ）中，该部

分股票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发生违约，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合计处置

股票3,090,520股，从而导致飞马投资被动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飞马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763,030,832 46.16% 759,940,312 45.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3,030,832 46.16% 759,940,312 45.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截至本公告日，飞马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759,940,312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43,627,

381股，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16,312,93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5.99%。 本次被动减持未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

二、股东股份冻结基本情况

……

4、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飞马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759,940,3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99%，其中：被冻结

股份为743,627,381股，占飞马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97.85%，占公司总股本的44.99%；黄壮勉持有本

公司股份310,781,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80%，其中：被冻结股份为310,781,250股，占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18.80%。

……”

更正后：

“……

一、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情况

1、本次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飞马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2019.2.28-4.26 5.11 3,090,520 0.18%

合 计 ——— ——— 3,090,520 0.18%

2019年2月28日-� 4月26日，因融资融券业务（飞马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从普通证券账

户转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以下简称“信用担保账户” ）中，该部

分股票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发生违约，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合计处置

股票3,090,520股，从而导致飞马投资被动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飞马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763,030,832 46.16% 759,940,312 45.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3,030,832 46.16% 759,940,312 45.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截至本公告日，飞马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759,940,312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43,627,

381股，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16,312,93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5.98%。 本次被动减持未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

二、股东股份冻结基本情况

……

4、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飞马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759,940,3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98%，其中：被冻结

股份为743,627,381股，占飞马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97.85%，占公司总股本的44.99%；黄壮勉持有本

公司股份310,781,2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80%，其中：被冻结股份为310,781,250股，占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18.80%。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

201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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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玉环市双港路8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6,039,0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2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郑念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郑连平、独立董事王勇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灵辉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变更注册资本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6,015,670 99.9798 23,345 0.0202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姚景元为公司董

事会独立董事

116,000,102 99.966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选举姚景元为公司董事

会独立董事

6,938,178 99.442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俊彦、刘厚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正裕工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正裕工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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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董事

及监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监事计划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受让的方式增持公司的股票。

一、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公司任职

已持有公司股份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本次公告前 6�个月

的减持情况

严伟 董事兼总经理 600,000 0.056% 无减持情况

汪栋杰 董事兼高级副总经理 300,000 0.028% 无减持情况

张剑洲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50,000 0.024% 无减持情况

程燕 副总经理 214,000 0.020% 无减持情况

丁励 技术负责人 138,000 0.013% 无减持情况

陈磊 财务负责人 68,000 0.006% 无减持情况

宋丰君 职工监事 175 0.000% 无减持情况

合计 1,570,175 0.147% -

严伟先生、汪栋杰先生、程燕女士、丁励先生、陈磊先生拟减持其持有的部分纳思达股票，减持计划

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股 5%以上的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后因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严伟先生、汪栋杰先生、程燕女士、丁励先生、陈磊先生终止其各自的减持计划，关于终止减持计划详见

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终止

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自公司披露 《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严伟先生、汪栋杰先生、程燕女士、丁励先生、陈磊先生未实

施减持计划。

二、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为了优化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权结构，及方便对高级管理人员

及董事监事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实行监管， 珠海奔图永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奔图永业” ）、珠海纳思达恒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纳思达恒丰” ）、珠海赛纳

永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赛纳永丰” ）及珠海赛纳永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赛纳永信” ）（奔图永业、纳思达恒丰、赛纳永丰及赛纳永信合称“员工持股平台” ）

拟将其直接持有的部分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纳思达” ）股份转让给公司的高级

管理人员及董事监事人员，转让完成后该部分人员将不再持有其原对应持股平台的股权。 为此，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董事监事计划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按照其持有的持股平台的相应股权份额，以受让

的方式增持公司的股票。

2、 拟增持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本公司任职 拟增持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严伟 董事兼总经理 423,259 0.040%

汪栋杰 董事兼高级副总经理 368,000 0.035%

张剑洲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61,000 0.015%

程燕 副总经理 287,500 0.027%

丁励 技术负责人 297,850 0.028%

陈磊 财务负责人 63,250 0.006%

宋丰君 职工监事 103,500 0.010%

合计 1,704,359 0.160%

3、 拟增持股份的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4、 拟增持股份来源：赛纳科技2016-2017年通过集中竞价增持的股份。

5、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

6、 本次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三、 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存在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 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增持股份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的规定。

2、 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3、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本次增持计划，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披露信息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公司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

2019-050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终止减持

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纳思达” ）于2019年6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19-048），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严伟先生、汪栋杰先生、程燕女士、丁励先生以及陈磊先

生拟计划自上述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3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31%。

近日，公司董事会从严伟先生、汪栋杰先生、程燕女士、丁励先生以及陈磊先生处获悉，严伟先生、汪

栋杰先生、程燕女士、丁励先生以及陈磊先生决定在2019年6月17日终止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严伟先生、汪栋杰先生、程燕女士、丁励先生以及陈磊先生未通过任何方式减

持本公司股份。

二、 其他说明

1、 在本次减持计划中，严伟先生、汪栋杰先生、程燕女士、丁励先生以及

陈磊先生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2、 严伟先生、汪栋杰先生、程燕女士、丁励先生以及陈磊先生不属于公司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终止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 备查文件

《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本公司披露信息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公司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

2019-055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终止本次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相关申

请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2019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4月17日召开的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6）、《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告编号：2019-035）。

2019年5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191258），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

二、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原因

自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披露以来，公司与中介机构积极有序推进相关工作，但由于市

场环境以及公司部分业务发展调整等因素，为了充分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结合公司目前实际

情况，经审慎研究后决定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

件。

三、公司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审议程序

2019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公司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属于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范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 是在综合考虑市场环境以及公司部分业务发

展调整等因素下，公司经审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是公司在综合考虑市场环

境以及公司部分业务发展调整等因素下，经审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

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

2019-053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6月17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自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披露以来，公司与中介机构积极有序推进相关工作，但由于市

场环境以及公司部分业务发展调整等因素，为了充分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结合公司目前实际

情况，经审慎研究后决定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

件。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告《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5）。

表决情况：此议案9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

2019-054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6月17日（星期一）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三名监事全部参与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自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披露以来，公司与中介机构积极有序推进相关工作，但由于市

场环境以及公司部分业务发展调整等因素，为了充分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结合公司目前实际

情况，经审慎研究后决定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

件。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告《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5）。

表决情况：此议案3名监事同意，0名监事反对，0名监事弃权。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